办理公有住房变更承租人公证须知
申请人须填写公证申请表并提供下列证明材料：

1.公有住房变更承租人亲属关系证明。

（1）续租人是原承租人的父母、配偶、子女时，须领取《公有住房变更承租人亲属关系证明表（一）》，由原承租人人事档案管理部门对表内情况进行证明；

（2）续租人是原承租人已故子女的配偶、子女时，须领取《公有住房变更承租人亲属关系证明表（一）、表（二）、表（三）》。先到原承租人已故子女的人事档案管理部门对《公有住房变更承租人亲属关系证明表（三）》的情况进行证明，再携带三张表格到原承租人人事档案管理部门对《公有住房变更承租人亲属关系证明表（一）、表（二）》的情况进行证明；
（3）续租人是上述（1）、（2）两项情况外，原承租人死亡时户籍在原承租人承租的公有住房内的其他亲属时，须领取《公有住房变更承租人亲属关系证明表（一）、表（二）》，由原承租人人事档案管理部门对表内情况进行证明。
2.原承租人死亡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已注销户口的，由派出所出具死亡证明；未注销户口的，出具医院的死亡证明）。

3.公有住房承租合同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4.全部符合变更承租人条件的申请人（即公有住房变更承租人亲属关系证明中均健在的申请人）均须亲自到公证处申请办理公证，并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5.符合变更承租人条件的申请人户口已不在本市的须提供其在境外或外地的证明（户口簿、身份证或定居国绿卡影印件）；户籍在本市，但本人不在本市的须在当地办理委托书公证，由代理人携带自己的有效身份证件及委托公证书随其他申请人一同到公证处办理变更承租人公证（注意：代理人可以是变更承租人公证申请人之一）。
6. 符合变更承租人条件的申请人死亡的，须按照前述第二条的要求提供相关死亡证明。（年龄在80岁以上早年死亡或在原籍死亡，公安机关及有关档案管理部门无法证明的，可提供两个知情人进行证明，同时由全部符合变更承租人条件的申请人具结保证。）
相关提示：

1.申请人办理公有住房变更承租人公证时，根据法律规定公证申请人负有举证责任，并须按照本须知的要求提供完备的证明材料，以保障本公证事项的顺利办理。举证不能的不予办理。

2.根据《天津市公有住房变更承租人管理办法》及补充规定的内容，变更承租人的范围指：“原承租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已故子女的配偶、已故子女的子女或原承租人死亡时，户籍在原承租人承租的公有住房内的其他亲属，经原承租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同意也可成为新的承租人”。
